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备案登记办事指南

根据交通运输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7号）相关规定，为规范我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承租人合法权益，新增从事或已经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登记备案工作。
1、 事项名称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备案登记
二、受理范围
开展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的经营者
三、备案依据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7号）第六条：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2） 投入经营的小微型客车应当经检验合格且登记的使用性质为租赁（以下称租赁小微型客车）；
（3） 有与租赁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管理人员；
（4） 在经营所在地有相应服务机构及服务能力；
（5） 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还应当具备以下服务能力：
（6） 有与开展分时租赁业务相适应的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保证服务平台运行可靠；
（7） 有相应服务人员负责调配租赁小微型客车。
    四、办理地点 
阿图什市人社局综合大楼11楼（阿图什市交通运输局服务大厅） 
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即来即办。
六、所需材料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含备案申请书，见附表）
2.办理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书（如委托办理时需要提供）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机动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
5.经营场所、停车场地的土地使用证、租借合同、场地平面图等材料
6.聘用的管理人员劳动合同、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7.服务机构驻点描述及服务能力承诺书
8.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应急救援预案
9.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还需提供：
（1）具有开展分时租赁业务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和服务平台运行可靠承诺书
（2）聘用调配人员劳动合同、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注意事项：
1.所提供书面申请材料要加盖单位印章；
2.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应当在变更之日起15日内到阿图什市交通运输局办理变更备案。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暂停或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在暂停或者终止经营之日起15日内，向阿图什市交通运输局书面报告。暂停或者终止分时租赁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社会公告，并同时向阿图什市交通运输局书面报告；
3.申请人需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七、备案程序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阿图什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提交备案申请材料。
2.阿图什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予以受理，将企业信息录入省运政网完成备案；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充完善。
3.阿图什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完成备案后通过政府监管平台或者相关网站向社会公布。

附件：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申请书（小微型客车租赁
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小微型客车租赁车辆信息表
3、企业管理或服务人员花名册
4、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变更事项备案申请表
5、企业备案承诺书
6、小微型客运租赁车辆备案登记
                               
                                  阿图什市交通运输局
2025年12月8日


附件1
 	（申请企业文号）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申请书


	 :
我司现已具备（或承诺具备）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条件。 依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7 号）规定，现向你单位提交备案申请，拟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含分时租赁）经营服务活动，请予以备案登记。

附件：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表



经营者名称（印章）
年   月   日

1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表
( □ 首次备案 □备案变更）
	经营者名称
	（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

	经营地址
	××省(区、市）××市(州）××县(市、区）××街(镇、乡）××号

	企业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要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电话/邮箱
	

	企业
性质
	□ 国有   □联营   □有限责任   □私有   □港澳台投资   □  外资（国别     ）

	经营
模式
	□小微型客车租赁    □分时租赁
	经营
范围
	

	经营
所在
地服
务机
构信
息
	地址 1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地址 2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地址 3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其他
备案
材料
	



通用
要求
	□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备案表
□ 2.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的营业执照
□ 3.企业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或新设机构负责人、经办人身份证件
□ 4.经营场所的房产证（购房合同）或租赁合同及租赁的场所的房产证明
□ 5.公司机构及岗位设置表
□ 6.公司所聘用的人员姓名、身份证号、岗位、联系方式
□ 7.公司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其他
要求
	□ 8.APP 名称及图标，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的相关许可证明（分时租赁经营模式填写）
□ 9.负责调度的人员信息（分时租赁经营模式填写）

	本经营者声明：
1. 已知晓《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等国家小微型客车租赁有关法律法规，知晓小微型客车租赁开业条件 要求和备案要求；
2.所提供的备案材料信息内容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真实 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  备案材料齐全；
□  备案材料不齐全，请补充：    

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复核（签字）：

备案编号：匀租赁备【2024】  号

备案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请根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填写此表；（2）其他备案材料：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者备案应依法提交第 1 至 7 项材料，分时租赁经营者还需提交第 8 至 9 项材料；（3）承办人是指备案机关受理备案并对备案材 料依法进行审查的工作人员，复核是指备案机关对备案材料进行复核并备案编号的工作人员；（4）办理备案变更的，仅需填写 变更事项，并与原备案表一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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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小微型客车租赁车辆信息表
	序号
	车牌号码
	车辆类型
	所有人
	使用性质
	品牌型号
	注册日期
	核定载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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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企业管理或服务人员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身份证号
	工作岗位

	 
	 
	 
	 
	 
	 

	 
	 
	 
	 
	 
	 

	 
	 
	 
	 
	 
	 

	 
	 
	 
	 
	 
	 

	 
	 
	 
	 
	 
	 

	 
	 
	 
	 
	 
	 

	 
	 
	 
	 
	 
	 

	 
	 
	 
	 
	 
	 

	 
	 
	 
	 
	 
	 

	 
	 
	 
	 
	 
	 

	 
	 
	 
	 
	 
	 

	 
	 
	 
	 
	 
	 



 


附件4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变更事项
备案申请表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变更备案内容（请填报变更情况）

	变更前
	变更后

	 
	 

	 
	 

	 
	 

	 
	（可自行添加行数）

	本公司承诺所提供材料及信息真实有效，现将变更事项备案材料提报，申请备案。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 备案材料齐全；
□ 备案材料不齐全，请补充：
承办日
	备案编号：
备案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备案机关及备案企业各留存一份。


 附件5
企业备案承诺书 
根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2号）相关要求，我公司承诺：
一、申请备案所提交的材料、清单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二、与承租人订立租赁合同，在订立租赁合同前，对承租人身份进行查验并留存有关信息，明确告知严禁将车辆用于非法营运。提供的租赁小微型客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上路行驶条件；
三、在经营场所或者服务平台以显著方式明示服务项目、租赁流程、租赁车辆类型、收费标准、押金收取与退还、客服与监督电话等事项；
四、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严格规范档案管理，按要求报送相关数据信息；
五、严格执行《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有关备案管理、变更备案、暂停或者终止经营备案的有关要求；
六、主动接受并配合交通运输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主动处理好与承租人的合同或经济纠纷，维护行业稳定。配合市汽车租赁协会强化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
以上承诺事项，我公司已熟知掌握。如承诺不实或违反承诺，我公司对引发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小微型客运租赁车辆备案登记
一、准备材料
（一）基础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经营范围含“小微型客车租赁”）；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若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车辆使用性质为“租赁”，座位数≤9座）；
4.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标注办公及停车区域）；
5.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6.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应急救援预案文本。
[bookmark: _GoBack]（二）分时租赁额外材料（如适用）
1.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证明材料（如系统截图、资质证书等）；
2.调配服务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二、车辆性质变更
持相关材料到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车辆使用性质变更为“租赁”。
三、提交备案申请
（一）向经营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如阿图什市交通运输局）提交备案材料，填写《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
（二）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交通运输部门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并办理备案登记。
四、完成备案
审核通过后，交通运输部门将发放备案凭证或在政府网站公示备案信息，企业即可正式开展经营活动。
五、注意事项：
（一）备案应在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60日内完成；
（二）备案事项变更、暂停或终止经营的，需在15日内向原备案机构报告；
（三）未按规定备案的，可能面临3000元至1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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